105年度員工公務出國機票及代辦項目開口合約(契約編號NO1050082)
                                 聯絡人:秘書室/傅美欣小姐/分機2350

1、 得標廠商資料：
	開口合約項目
	廠商
	住址
	電話
	傳真
	統一編號
	聯絡人

	機票
	三星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09號2樓
	02-25029009
	02-25029282
	27206764
	焦守忠

	機票
	台灣英達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9號5樓
	02-25093838
	02-25079943
	28223636
	牛愛達

	機票
	天華旅行社 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2號2樓
	02-27511066
	02-27511076
	23438150
	林友國

	機票
	台塑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路4段54號2樓206之6號
	02-27122211
	02-27178138
	28718031
	簡甄

	機票
	和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吉林路24號4樓之3
	02-77021090
	02-77021038
	12693098
	鄧立言

	機票
	長汎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長安東路2段100號3樓
	02-25132929
	02-25083558
	97296486
	舒振國

	機票
	統一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長春路328號4樓之5
	02-25465722
	02-25149336
	11645909
	夏元明

	機票
	信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1319號14樓
	02-25073387
	02-33229893
	04618569
	范硯萍

	機票
	雄獅旅行社板橋分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94號1樓
	02-87932832
	02-66071311
	70453639
	張牧雲


二、各單項價格：
	項目
	105年度標的名稱、規格及型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1
	本所 105 年員工公務出國機票
1. 本項依機票成本價實支實付。
2. 機票成本價 ( 含必要稅金：如機場稅、燃料稅、兵 險稅等 )。
	式
	1
	  9,000,000 

	2
	固定服務費 - 亞洲 ( 香港、澳門及大陸地區、東南亞、東北亞...等 )
	張
	1
	300 

	3
	固定服務費 - 北美洲
	張
	1
	600 

	4
	固定服務費 - 歐洲
	張
	1
	600 

	5
	固定服務費 - 其他地區
	張
	1
	600 

	6
	超航段增收服務費
計算標準如附加契約條款
	點
	1
	300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委託代辦105年員工公務出國機票及相關服務案附加條款

1、 本所訂購公務機票之規格說明：
(1) 非團體票(倘因個案特殊需求，如一次訂購機票張數達符合開團體票之規定者，得經本所同意後訂購團體票)、可退票之國際機票，包括：

1. 限制性機票：可更改日期及航班、不可更改行程、不可轉讓其他航空公司。

2. 非限制性機票：可更改日期及航班、可更改行程、可轉讓其他航空公司。
(2) 前述機票若因改票、退票或因行程變更改搭其他航空公司班機所衍生之額外費用，廠商須於報價單內註明金額。
2、 機票價格計價方式：為機票成本價(含必要稅金：如機場稅、燃料稅、兵險稅等)加計固定服務費。

(1) 廠商應本誠信原則提供實際支付航空公司或其他旅行社之成本票價證明文件供本所審核，憑付票款，未提供機票成本證明文件者，本所不予核撥該機票款。廠商如提供不實證明文件致溢領價金者，除依法追繳外，並應負相關民、刑事責任。
(2) 固定服務費為本開口合約之各項服務費之契約價格。
(3) 固定服務費之超航段增收服務費定義及標準：
1. 航段數係以往返搭乘之飛機航班數計算，例如：台北(CI 020)-紐約(CI019)-台北為2段；台北(CI 020)-紐約(AA4410)-華府(AA263)-洛杉磯(CI005)-台北為4段。

2. 第 7 段起，每增加1航段增收超航段增收服務費。但超航段增收服務費最多以4段計(即總航段數超過10段者，仍以10段計)
(4) 所訂航班跨及不同地區時，依所跨及地區中費用最高者為限收取服務費。(例如行程從台北經東北亞至歐洲再返回台北時，其服務費僅得以歐洲之費用計價)。
三、凡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可到達地點，應優先購買本國籍航空公司之機票。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主動告知本所使用人並經使用人申報核准後，改購買外國籍航空公司機票：

(1) 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無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飛航或客位已售滿，並檢附證明文件。
(2) 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再轉機，其轉機等待時間超過四小時。
(3) 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無法銜接轉運。 

(4) 其他特殊狀況。 
四、廠商安排行程及代購機票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 優先開立符合行程需要之最短效期機票。
(2) 優先開立限制性機票，倘因故必須開立非限制性機票者，應於「機票報價單」內註明原因，且應優先開立最短效期(如6個月..)之非限制性機票，其次始能安排非限制性機票年票（12個月）。
(3) 分段開票或整段開票，應以票價較低者為優先原則。
(4) 行程安排以最直接航線為原則，如有轉機之必要，其轉運點須經本所同意。
(5) 基於節省公帑及配合公務行程之考量下，規劃最適當班機行程並安排訂購最合於機票使用人需求之機票。
五、機票使用人因公務需要，必須辦理退票、更改搭機日期及航班者，廠商應負責向航空公司辦理退票或更改日期航班等手續，航空公司因之而收取之相關費用由本所負擔，廠商須出具航空公司開立之金額證明文件並不得據以另加收手續費。倘因機票使用人個人因素需辦理退票、更改日期及航班，其所衍生之相關費用由機票使用人自行負擔。
六、廠商應提供專任業務人員名單及聯繫電話（含24小時可取得聯繫之緊急聯絡電話），建立直接緊急應變及專責聯繫管道，以便利本所洽辦出國事宜及旅外期間協助解決臨時發生之機票問題（例如：因公務需要變更行程等）。

七、得標廠商依本所需求除代購機票外，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應免費安排行程、代訂機位、代辦護照、簽證、保險等手續並於履約日期前將相關證件交付使用人；

(二)上述簽證、保險等規費由廠商檢附單據送交本所核銷，廠商不得另申請代辦服務費用；
(三)倘遇有未在我國內設立館處之國家，需交由代辦中心代辦簽證者，廠商除需檢附原簽（發）證機關憑證正本外，並需檢附代辦中心向廠商收取費用之憑證正本以為佐證。
(四) 廠商應視機票使用人需要協助提供住宿過境旅館、疾病管制諮詢、班機變動等有關資訊及服務。
(五) 廠商應配合機票使用人之需求，於指定期限內完成相關服務。

(六) 除本附加條款所訂支付之費用外，廠商不得另行收取其他服務費用。

(七) 代購之機票，倘有任何限制條件，應事先告知出國人員。
八、本開口合約完成簽約後，由本所公布得標廠商名單供本所各使用單位（使用人）自行選擇二家(含)以上合約廠商報價後，向報價最低者洽辦代購國際機票及提供相關服務。
九、廠商依本所服務需求提供之「機票報價單」(格式詳附表1)，均應註明所報價格有效期限，未註明報價效期者，視為無效報價。
十、辦理本所機票採購及有關行程，應負保密之義務，不得洩漏。

十一、為瞭解廠商服務品質，同時作為招商之參考依據，本所得於使用人回國後進行服務满意度問卷調查(如附表2)，並就其建議要求廠商限期說明或改善。
十二、票款支付注意事項

(1) 機票款及各項代辦服務費用由得標廠商先行墊付，俟完成履約後，檢齊相關單據(如：機票成本價證明文件、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保險費收據、其他代辦項目費用收據等)，以辦理請款。
(2) 辦理請款時，廠商應檢附本所使用單位(或使用人)之行程表；倘廠商另行繕製行程表，填列項目應符合本所使用單位(或使用人)之行程。
(3) 廠商所附「機票成本價證明文件」所載之機票成本與「機票報價單」所報機票成本價不同時，本所依兩者取其低者核付票款(視每案總機票價格而定，若有差額均應由廠商自行負擔)。
十三、違約情形及處理方式

(1) 廠商如未依本附加條款內容辦理國際機票代購服務，或代辦人員不諳契約書及本附加條款所列各項代辦程序致發生困擾本所使用單位（或使用人）之情事，本所得視情節按件計罰新台幣二千元以上至一萬元以下之懲罰性違約金。
(2) 因可歸責於得標廠商之事由，致本所使用單位（或使用人）必須變更原訂行程或班機者，本所得視情節按件計罰新台幣二千元以上至一萬元以下之懲罰性違約金，但事先報經本所同意變更且依核准變更之行程執行者，不予計罰。前述變更如有延誤行程以致影響本所業務之執行者，本所得視情節每次計罰新台幣五千元以上至二萬元以下之懲罰性違約金。
(3) 廠商未依本所使用單位（或使用人）所提供之規格及需求辦理，或未事先報請本所同意而擅自變更行程、班機、繞地等情形者，本所得視情節輕重，依前款規定計罰。
(4) 廠商辦理估價及代購機票，不得有浮報價格或以顯不合理之價格代購機票，如有溢報價格者，本所得視情節按件計罰新台幣五千元以上至二萬元以下之懲罰性違約金。
(5) 履約期間得標廠商如有正當理由無法依限履約時，應事先以書面敘明原因向本所申請核可。如因不可歸責於廠商或不可抗力因素，致未能依原安排之行程履約時，應檢具航空公司發給之證明文件始予免罰。
(6) 其他未載明之違約情形，本所得視情節按件處以新台幣二千元以下之懲罰性違約金。
(7) 違約金之扣繳，本所得自當次機票款中扣抵，不足者並得向廠商追繳。
十四、本條款中所未詳細規定之點應按最有利於本所之商業習慣處理。

核能研究所105年員工公務出國機票開口合約廠商報價單
	報價單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航班代碼及
飛航路線
	
	機位
艙等
	

	機票種類及說明
	限制票/使用條件/效期：

	非限制票/開票理由/使用條件/效期：


	票價及服務費
（新台幣/元）
	機票成本價
（含各項稅金總和）
	服　　務　　費
	報價金額

	
	
	基本服務費
（1-6航段）
	超航段增收服務費
（第7航段以上）
	

	
	
	
	
	

	合   計
	商務艙       張     經濟艙      張
總報價：新臺幣                        元(____人)

	其他補充說明事項
	


＊此報價效期至   年  月  日止(所報價格請確實註明有效期限，並應負適時提醒機票申購者之責任；未註明報價效期者，視為無效報價)。

	                                                      
	                旅行社
 承辦人：

	                                                                    
	 電  話：

	
	 傳  真：


填表說明：

1. 簽約旅行社應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委託代辦105員工公務出國機票及相關服務案附加條款」之規定安排行程及報價。
2. 飛航路線起迄地點請依序填寫「出發」及「抵達」城市，例如：臺北→洛杉磯、洛杉磯→新加坡、新加坡→臺北；或（臺北→洛杉磯→新加坡→臺北）等，旅行社可視實際開票情形調整。
3. 機票種類及說明欄請依「限制性機票」或「非限制性機票」欄位確實註明使用條件(含改退票應付費用)、效期及開票理由等，不得僅勾選機票種類；非限制性機票未能優先開立6個月效期機票而須開立非限制性年票者，應詳細註明原因。
4. 機票使用人若以個人累積之哩程升等或自付差額費用升等，廠商應於本報價內清楚註明，並仍以機票使用人原應搭乘之艙等報價。
5. 本表格為正式報價文件，簽約旅行社應註明承辦人員姓名、電話、傳真，並加蓋公司印信，以示負責。倘有提供不實資料之情形，本部將依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追究廠商應負責任。
核研所委託代辦105員工公務出國機票及相關服務案
廠商服務滿意度問卷
各位同仁您好:
    這是一份對於核研所委託代辦105員工公務出國機票及相關服務的意見調查表，請您不吝賜教，以做為未來招商及品質改進之參考，謝謝您的協助。
	出國人員姓名
	出國日期
	出國地點
	旅行社名稱

	
	
	
	


	請在空格內打 √ 以表示您的滿意度
	優
	良
	可
	差

	1
	報價的合理性
	
	
	
	

	2
	機票及簽證等文件交貨是否準時或提前
	
	
	
	

	3
	行程住宿及交通工具安排
	
	
	
	

	4
	服務人員的專業與服務態度
	
	
	
	

	5
	緊急特殊狀況的回應與處理
	
	
	
	

	6
	整體評價
	
	
	
	

	7
	其他建議事項:


	8
	合約商說明：


優:4分，良:3分，可:2分，差:1分
承蒙您的撥冗與配合，您寶貴的意見是進步的動力。
秘書室事務科
附表1





（公司印信或發票章）：





附表2








